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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 

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 

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 
 

中天运[2019]核字第 90024 号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振华科技）2018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

债表, 2018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中天运[2019]审字第

90181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在对上述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我们对后附的《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度通过振华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中国振华（集

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通过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

表》（以下简称汇总表）进行了审核。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的规定，编制

和对外披露汇总表，确保其真实、合法、完整是振华科技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程序的基础上对汇总表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汇总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结

合振华科技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核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

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后附的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振华科技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

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在所有重大方面未发现重大不一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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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注意到，截止 2018 年 12月 31 日，振华科技存放于振华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与振华科技同受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货币资金余额占振华科技年末净资产

金额的 11.89%，向振华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及垫款余额占振华科技年末净资产金额的

8.17%，委托振华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贷款余额占振华科技年末净资产金额的 10.53%。 

振华科技存放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占振华科技年末净资产金额

的 8.35%，向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及垫款余额占振华科技年末净资产金额的 1.61%，  

需要说明的是，本专项说明仅供振华科技为 2018 年度年报披露，及关于振华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关联交易公告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秀萍 

中国·北京 

二○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信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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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通过振华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 

 
编制单位：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余额 本年收取或支付利息、手续费 

一、存于振华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 570,774,316.54  8,882,549,029.90  8,862,695,263.69  590,628,082.75  4,860,712.09  

二、向振华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借款 349,600,000.00  443,000,000.00  386,600,000.00  406,000,000.00  14,294,323.43 

三、委托振华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贷款 454,008,836.50  503,328,198.91  433,968,047.53  523,368,987.88  18,260,454.50  

注：本公司及下属企业期末向振华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应收票据贴现金额为 27,596,334.64 元，期初向振华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应收票据贴现金额为 57,630,720.70 元。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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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通过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 

 
编制单位：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余额 本年收取或支付利息、手续费 

一、存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 11,194,140.85 993,602,253.49 589,836,480.30 414,959,914.04 11,036.63 

二、向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借款 85,000,000.00 140,000,000.00 145,000,000.00 80,000,000.00 1,978,617.60 

三、委托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贷款      

注：本公司及下属企业期末向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应收票据贴现金额为 20,962,786.00 元，期初无向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应收票据贴现金额。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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